
國立臺北大學邀請高中合作 

學群講座作業流程圖 

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20210726版 

一、主旨：為強化本校招生宣傳措施，提升弱勢生入學機會並協助高中同學預備大

學多元適性進路之抉擇工作，策劃高中校園學群講座活動，以增進本校與高中

學校交流互動，特訂定本流程。 

二、媒合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9月中 
至 

12月底 

綜合業務組發文至目標高中邀請其合作學群講座 

（請高中端於 9月底前至申請網頁填寫合作單） 

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VtGHn8c4yCy5m1nq6 

綜合業務組、受邀學系評估後，由綜合業務組回覆高

中可行性與後續聯繫執行窗口 

收到講座申請單後，綜合業務組與高中及受邀學系聯

繫瞭解學群講座日期與合作內容可行性 

本次可合作學群講座 本次無法合作學群講座 

依跨學系或單一學系之學群講座模式，分別由

綜合業務組或學系承辦人於 10-14天前 E-mail

發出「學群講座行程規劃」給高中與參與人

員；於出發前 2-3天發出「學群講座行前通

知」給高中與參與人員 

依約前往高中進行學群講座 

活動後抽樣致電高中詢問活動反

應，俾憑為日後改善與規劃依據 

8月 

7月中

至 

9月中 

綜業組寄發文宣資料至

高中輔導室，惠請輔導

老師協助分發至各班級

傳閱。 

名單外自行聯繫

本校或發文本校

之高中，則逕轉

學系評估 

學系聯

繫執行 


